高雄市104年「弘揚孝道」徵文比賽實施計畫
1、 活動宗旨：弘揚孝道精神，並能落實於日常生活中，特舉辦「弘揚孝道」徵文比賽，期能提昇家庭倫理和孝敬父母的良好社會風氣。
2、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2、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法界文教基金會、高雄港口慈濟宮
3、 贊助單位：慈賢慈善會、鳳山普濟宮、大悲慈善會、活佛慈善會、慈聯社會褔利基金會
4、 承辦單位：   小港區桂林國小、小港區小港國小
5、 協辦單位：美濃區美濃國小、美濃區福安國小、內門區西門國小、岡山區岡山國小
3、 徵文主題：凡落實孝道在日常生活的敘述，或閱讀孝道相關書籍之體會，強調孝道知行合一之實踐歷程、具體建議和實例，皆歡迎自訂題目投稿參加。     
         主題舉例：
                       ※我想對爸爸媽媽說       ※媽媽（爸爸）謝謝您 
         ※把握當下，及時行孝     ※怎樣做一個孝順的孩子
         ※百善孝為先             ※最想為父母做的一件事    
         ※父母恩，在我心         ※孝道的真諦
         ※生命的推手             ※假如我是媽媽〈爸爸〉
         ※談孝道                 ※“孝道”應如何去瞭解與體會

         ※從日常生活中落實孝道   …………………
4、 收件時間與地點：

1、 時間：即日起至104年4月30日止〈逾期恕不受理〉。 
2、 地點：請各校進行初審後，以校為單位，將所有參賽作品及作品清冊〈如附件一〉先依規定建檔並置放於校名資料夾內，再將資料夾複製上傳至桂林國小FTP。
     ※上傳電子檔：
              請以FTP軟體或檔案總管連結至ftp://163.32.213.2/，帳號：parents 密碼：good，上傳於「弘揚孝道徵文/各組資料夾/」內。
5、 參賽辦法
1、 徵稿對象：
(1) 凡高雄市公私立各級學校在籍學生均可報名參加，每人限投一件，以學校為單位集體報名(報名清冊如附件一)。
(2) 分國小中年級、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及成人組(限本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國中小補校、成人基本教育班學生)等五組比賽。    

A組：國小中年級組，字數600字以下。
B組：國小高年級組，字數800字以下。
C組：國中組，字數1000字以下。
D組：高中職組，字數1500字以下。
E組：成人組(限本市高中職進修學校、國中小補校、成人基本教育班學生)，字數1500字以下。      
2、 送件規格：
(1) 參賽者請以電腦打字成A4 word檔案，使用全形標點符號，14號，新細明體，標明文章主題，各段開頭須空兩格，徵稿作品文內請勿標示學校名稱及學生姓名，每一件作品一個word檔案。 
(2) 作品清冊，以校為單位依規定建檔(如附件一)。
(3) 每位參賽者檔案名稱：組別和題目─校名─學生姓名，如：
     A幫媽媽洗腳─桂林國小─曾善美。

3、 徵文比賽獎勵錄取名額：
(1) 各組錄取特優、優等、甲等及佳作若干名(如下表)，評審得視作品數量及品質予以增減錄取名額，並請各校利用公開場合頒獎表揚。
(2) 各組比賽錄取名額及等值禮券如下：
	組  別
	特優 (5名)
	優等 (6名)
	甲等若干名
	佳作若干名

	A組(國小-中)
	800元
	600元
	400元
	200元

	B組(國小-高)
	1,000元
	800元
	600元
	400元

	C組(國  中)
	1,200元
	1,000元
	800元
	600元

	組  別
	特優 (2名)
	優等 (4名)
	甲等若干名
	佳作若干名

	D組(高中職組)
	1,600元
	1.200元
	1,000元
	800元

	E組(成人組)
	1,600元
	1,200元
	1,000元
	800元


4、 評分標準
(1) 立意取材(50％)：「思想」與「情感」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切材料，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以凸顯文章的主旨。
(2) 結構組織(25％)：「結構」與「佈局」完整，脈絡分明，前後連貫。
(3) 遣詞造句(15％)：「修辭」與「文法」精確使用，並有效運用各種句型。
(4)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10％）：能正確書寫，使文意清楚呈現。

5、 錄取獎勵：各獲高雄港口慈濟宮獎牌乙幀、禮券(如上表)、財團法人法界文教基金會獎品乙份、得獎作品集乙冊。

6、 得獎公佈：徵文比賽成績評定結果於104年5月10日在桂林國小首頁(http://www96.klps.kh.edu.tw/home/index.php)公佈。
7、 指導老師敘獎額度
(1) 每位得獎作品之指導教師限1人，指導教師名單於報名後即不得變更。
(2) 指導學生獲特優之教師由各校依權責辦理敘嘉獎壹次。
(3) 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同組各名次時，以最高獎勵為限；指導不同組選手獲獎得以累計敘獎。
8、 其他

(1) 評審及工作人員予以公假辦理。
(2) 活動結束後，承辦、協辦單位之相關工作人員各校得依實際參與狀況辦理敘獎。 
6、 注意事項
1、 報名資料，一經送件，除學生資料錯誤外，概不受理更改，請自行備份。
2、 參選作品須為本人著作，限未曾於其他媒體、活動發表之作品，並不得抄襲，文責自負。
3、 所有參賽作品，主辦單位擁有結集成冊及製作成果光碟之使用權，不再個別通知，亦不支付任何稿費。
4、 本徵文計畫旨在弘揚孝道精神，評比成績不做升學比序之用途。
5、 所有參賽作品，在註明作者資料與原網頁位址的條件下，歡迎非商業性質之轉貼。
7、 經費來源：
    本案所需經費由高雄港口慈濟宮(社團法人慈賢慈善會)及民間單位贊助。    

8、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公告在承辦學校網頁。
附件一

高雄市104年「弘揚孝道」徵文比賽報名作品清冊
一、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行政)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二、學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承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四、報名清冊：A國小中年級、B國小高年級、C國中、D高中職、E成人組，請依序排列。

五、作品清冊：（請依ABCDE組及班級排列）

	編號
	組別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班級
	指導老師

	1
	A
	幫媽媽洗腳
	曾善美
	 2年1  班
	郝孝順

	2
	
	
	
	 年  班
	

	3
	
	
	
	 年  班
	

	4
	
	
	
	 年  班
	

	5
	
	
	
	 年  班
	

	6
	
	
	
	 年  班
	

	7
	
	
	
	 年  班
	

	8
	
	
	
	 年  班
	

	9
	
	
	
	 年  班
	

	10
	
	
	
	 年  班
	

	11
	
	
	
	 年  班
	

	12
	
	
	
	 年  班
	

	13
	
	
	
	 年  班
	

	14
	
	
	
	 年  班
	

	15
	
	
	
	 年  班
	

	16
	
	
	
	 年  班
	

	17
	
	
	
	 年  班
	

	18
	
	
	
	 年  班
	

	19
	
	
	
	 年  班
	

	20
	
	
	
	 年  班
	

	21
	
	
	
	 年  班
	

	22
	
	
	
	 年  班
	


（不足請自行加頁）
